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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
青民 〔2025〕59号

青岛市民政局等4部门

关于做好老年人能力评估工作的通知

各区 (市)民政局、财政局、卫生健康局、医疗保障局:

为深入贯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,落实 《青岛

市民政局　青岛市财政局关于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

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方案》 (青民 〔2025〕49号)要

求,进一步提升老年人能力评估工作的科学性、规范性和公

正性,现就做好老年人能力评估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评估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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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入住养老机构的60周岁 (含)以上老年人。

(二)签约家庭养老床位的60周岁 (含)以上老年人。

(三)参与民政部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

消费券补贴项目的老年人。

二、评估机构

评估机构需满足以下条件:

(一)资质要求。依法登记注册,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

任能力的企事业单位或社会组织。

(二)人员配备。配置专/兼职评估人员不少于5人。应

具有全日制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,具有5年以上从事医疗护

理、健康管理、养老服务、老年社会工作等实务经历及相关

专业背景。能够运用评估工具及方法,具体实施老年人能力

评估工作。

三、评估流程

(一)申请受理。有评估需求的老年人 (或其监护人、

代理人),提出能力等级评估申请。评估机构接到申请后,

应于第一时间联系申请人或其代理人,沟通确认采取集中评

估或入户评估的形式,并按照约定时间组织开展评估。

(二)评估实施。每次评估应有2名评估人员同时在场,

其中至少1人具有医护专业背景。评估工作依据 《老年人能

力评估规范》 (GB/T42195—2022),对老年人自理能力、

基础运动能力、精神状态、感知觉与社会参与等项目,对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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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指标进行评判和全面评估。评估过程应录音录像,如实记

录情况。

(三)评估结论。依据现场采集信息得分情况,确定老

年人能力等级。评估人员应将评估结论当场告知申请人。申

请人无异议的,由评估对象本人 (或监护人、代理人)、评

估人员双方签名确认。评估结果应及时上传至民政部门指定

的养老服务信息平台。

(四)评估周期。老年人能力评估应为动态评估,在首

次评估后,若无特殊变化,至少每12个月评估一次,程序

与首次评估相同;出现特殊情况导致能力发生变化时,宜申

请即时评估。

四、评估等级

依据 《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》 (GB/T42195—2022),

老年人能力评估分为5个等级:能力完好 (0级)、轻度失

能 (1级)、中度失能 (2级)、重度失能 (3级)、完全失能

(4级)。根据能力评估结果按规定享受有关扶持政策。

做好老年人能力评估结果与长期护理保险评估结果的对

应衔接,具体对应关系如下:经长期护理保险评估为轻度失

能 (1级),可对应老年人能力评估轻度失能 (1级);长期

护理保险中度失能 (2级),可对应老年人能力评估中度失

能 (2级);长期护理保险重度失能Ⅰ级 (3级)和重度失能

Ⅱ (4级),可对应老年人能力评估重度失能 (3级);长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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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理保险重度失能Ⅲ级 (5级),可对应老年人能力评估完

全失能 (4级)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(一)加强资质管控。为确保评估结果公平公正,承接

政府购买老年人能力评估服务的评估机构不得参与提供与评

估结果有任何关联性的养老服务,且不得与依评估结果提供

养老服务及获取补贴的养老机构存在关联或利益关系。

(二)强化信息管理。评估机构要按照一人一档要求,

妥善保存老年人能力评估原始记录 (含录音录像、评估记

录、评估报告、签名材料等),确保评估过程档案可追溯,

评估记录原则上保存不低于5年。未经民政部门书面同意,

不得向任何无关机构或个人提供老年人信息,且不得将信息

挪作他用。

(三)建立投诉机制。各区 (市)应建立评估工作投诉

举报机制,向社会公开投诉举报电话。鼓励社会各界、养老

服务机构和老年人及其家属 (监护人)监督举报评估机构的

不规范、不合法行为。

(四)加强监督考核。各区 (市)应建立监督考核机制,

通过随机抽查等形式,对评估质量实施监督检查。重点核查

评估记录完整性和真实性,针对评估时效性低、技术执行偏

差、质量管理漏洞、主观人为错误等问题,视情采取约谈纠

正、重点督导或取消评估资质等措施予以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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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健全退出机制。评估机构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,

一经发现,立即终止合作并纳入信用黑名单,涉嫌违法行为

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1. 评估机构同时承担依据本机

构评估结论而开展的养老服务工作。2.评估机构弄虚作假、

出具失实报告。3. 非法泄露老年人信息。4. 与养老服务机

构或老年人存在利益输送、套骗取补贴。5. 不再符合 《老

年人能力评估规范》 (GB/T42195—2022)关于评估主体的

要求。6.其他违反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行为。

本文件由印发之日起实施, 《青岛市民政局关于做好老

年人能力综合评估工作的通知》(青民字 〔2020〕69号)同

步废止。

青 岛 市 民 政 局　青 岛 市 财 政 局　
青岛市卫生健康
委 员 会

青岛市医疗保障局

2025年10月27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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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青岛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5年10月2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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